沪崇陈府〔2021〕123号                   签发人：施  律       

关于印发《陈家镇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运行管理工作考核和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机关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各村：
为进一步加强本镇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养护考核工作，根据《上海市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养护管理办法（试行）》（沪水务〔2018〕536号）和《崇明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管理工作考核和资金管理办法》（沪崇水务〔2021〕168号）文件要求，特调整制定《陈家镇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管理工作考核和资金管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特此通知。

附件：陈家镇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管理工作考核和

资金管理办法
上海市崇明区陈家镇人民政府

                            2021年11月26日

抄  送：崇明区农水所


陈家镇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11月29日印发

陈家镇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管理

工作考核和资金管理办法

为进一步加强本镇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养护考核工作，确保设施长期有效运行，根据《上海市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养护管理办法（试行）》（沪水务〔2018〕536号）和《崇明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管理工作考核和资金管理办法》（沪崇水务〔2021〕168号文件要求，结合我镇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一、办法目的
指导本镇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养护考核工作的开展，强化对设施完好度、设施运行情况、社会评价等方面的监督考核，考核结果作为工程费用及养护资金拨付的重要依据，保障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长久稳定运行。
二、组织机构
本镇成立陈家镇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管理考核领导小组，由分管领导担任组长，农业农村发展办牵头，水务所、农技中心、财政所、城管中队、派出所、市政市容所及各相关居参与，组织开展本镇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养护监管、考核工作。
工作职责
养护企业是设施运行养护的工作主体，是直接被考核对象，应建立设施运维中心（工作站），完善企业内部管理考核制度，制定年度运行维护工作计划，配足工作人员，保障运行养护工作到位。负责确保处理设施、收集系统完好，保持站点区域内环境整洁；对5吨及以上的设施每月巡检一次，对5吨以下的设施每季度巡检一次；根据实际情况对化粪池、隔油池、夹杂物去除槽等进行清掏，原则上污物堆积高度不允许超过20CM；定期对出水水质、污泥开展自检；配足备品备件，根据报修、巡检、工单、整改通知单情况，及时完成维修工作，原则上30分钟内赶到现场，24小时内完成维修，并对维修情况进行回访；制定应急响应预案，出现应急情况按预案执行；做好巡检、维修、回访、人员管理考核等工作台账。
农业农村发展办是设施运维管理的监管主体，负责制定年度工作计划并督促相关单位按计划实施；编制资金使用计划；牵头组织开展日常监管、考核工作；落实检测单位开展水质监测；做好养护企业与各相关村的沟通、协调。
水务所是设施运维管理的日常管理部门，负责指导养护企业开展运行养护工作，督促养护企业制度到位、人员到位、台账到位；组织实施月度和季度考核，通报考核结果，并督促养护企业整改；做好设施出水水质、受纳水体水质感官情况日常检查；做好报修情况的抽样回访。
各村委会是属地管理单位，负责做好处理设施、收集系统完好度的日常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报告水务所；及时反馈群众意见，协调解决居民矛盾；发动民间河长、志愿者、党员骨干等积极分子，发现问题、上报问题、做好榜样，引导群众爱护处理设施，避免压占、种植。
财政所负责镇级运行养护资金、水质监测费的落实和拨付，监管资金规范使用。
城管中队负责对农污处理设施区域内擅自搭建房屋、棚舍等建筑物或者构筑物的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并做好拆违止违工作。
派出所负责会同行政执法部门开展联合执法行动，做好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工作，严厉打击损坏农污处理设施的违法犯罪行为。
市政市容所负责协调指导农污处理设施区域内垃圾处置。
农技中心配合做好林地内农污处理设施的管护。
四、监督考核
考核方式为水质考核和现场考核。
（一）水质考核

1.由陈家镇人民政府按照相关规定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第三方机构进行水质监测。
2.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出水水质监测范围为已进入运维期内的处理设施。
3.水质监测数量与方式。水质监测上半年、下半年各抽取终端处理设施的50%，检测采取随机抽取的方式进行。
4.水质监测结果运用。当年度水质监测结果作为工程尾款结算依据之一。若在工程款未拨清期间，出现水质监测不合格情况，尾款暂不予拨付，需进行整改，在期限内完成整改出水达标后再进行清算。若整改后出水仍不达标，对当年度工程款、养护费进行减扣。
5.2017年之前项目所建处理设施的出水水质标准按《上海市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出水水质暂行规定》（沪水务〔2010〕323号）执行；2017年及之后项目所建处理设施出水水质按《上海市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出水水质规定（试行）》（沪水务〔2017〕1077号）执行。
（二）现场考核

现场抽检数量：每季度抽检设施数量不低于10%。
1.月度考核。水务所结合养护企业的巡检情况，对设施完好度、站容站貌、台帐记录等进行考核。按照《站点农污处理设施运行养护现场情况考核表》（详见附件2）进行一站点一考核打分。
2.季度考核。农业农村发展办牵头汇总三个月月度站点现场考核平均分作为当季度现场考核的得分，占分70%；季度考核内容中增加对“社会评价”考核，占分30%，填写《陈家镇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养护季度考核表》（详见附件3）。
3.四个季度考核的平均分为本镇当年度考核分。
五、考核效用

（一）考核分档

考核结果分四类，考核分≥90分为合格，80分-90分（包含80分）为基本合格，70分-80分（包含70分）为不合格，＜70分为差。当年度考核结果与养护资金挂钩。
对于考核合格的，年度镇级养护资金予以全额拨付；对于考核基本合格的，得分少于90分，每少一分，年度镇级养护资金予以扣除1%；对于考核不合格的，得分少于80分，每少一分，年度镇级养护资金予以扣除5%；对于考核结果为差的，年度镇级养护资金予以全部扣除并报请区主管部门给予通报批评。
（二）一票否决事项

若发生下列事项，不予拨付年度镇级养护资金，并由工作组长对养护企业负责人进行约谈，同时上报区主管部门。
1.设施故障、收集系统破损后，未第一时间响应、及时维修，造成当地环境严重污染的。
2.由于运行养护工作不到位，造成群体性社会矛盾的。
3.镇级水质监测不合格后，未积极落实整改，复检仍不合格的。（发生此类事项，扣除该站点覆盖户数的养护资金）
六、工作要求

（一）加强社会宣传

农业农村发展办加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的惠民利民宣传，通过党建服务点、河长制工作站等开展宣传工作；水务所依托“万千百”爱河护水宣传工作体系，通过民间河长，加强《上海市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等政策法规的前沿宣传；各小区加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作的日常宣传，教育居民保护设施、用好设施；养护企业落实宣传资料、宣传品，积极参与镇、小区组织的各项农污宣传工作，并在巡检、维修过程中广泛宣传设施使用的注意事项。
（二）严格履行职能

各成员单位应严格按照工作职责，加强监督考核。严格要求运行养护单位落实养护合同中制定的相关约定条款。对发现的问题要详实记录，及时反馈，切实整改，落实成效。
（三）注重日常管理

各村要加强后续管理，确保处理设施及收集系统完好，并保障农户新建、翻修住房后生活污水得到收集处理，做好后续复核工作。
七、资金管理

1.财政所根据每年设施量的统计结果，落实配套资金，根据养护合同拨付至养护管理单位，实行专款专用，建立资金台账。
2.财政所根据每年设施量及水质监测频次，落实水质监测经费，根据监测合同授权支付至第三方机构，确保水质监测工作正常开展。
3.农业农村发展办、财政所对运行养护资金和水质监测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八、实施时间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原《陈家镇农村生活污水处理项目运维管理工作考核办法》（沪崇陈府〔2020〕54号）同时废止。
五、附则
本办法由陈家镇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